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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发字〔2019〕25 号 

 

 
 

各学院、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，附属医院： 

《南开大学实验技术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业务条件

规定（试行）》业经 2019 年 4 月 19 日第八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

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开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19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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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完善我校实验技术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，建

立一支灵活高效的实验技术人员队伍以适应学校发展的要求，根

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实验教学类 

（一）高级实验师 

1.每年应系统讲授至少1门实验课，或实际指导实验不少于

272学时，或独立承担至少1门实验课的技术准备及指导；且从事

实验教学工作2年（含）以上。 

2.在本专业领域国内核心刊物或高水平国际刊物上独撰或

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论文5篇（含）以上（论文篇数的计

算方法按照申请人所在学科的相关规定执行）。 

正式出版与实验教学相关且已获得实际应用的专著、教材，

或获得相关授权发明专利、软件著作权，或参与制定相关国家、

行业或地方标准等，1项等同于1篇核心刊物论文，但等同量总数

不超过2篇，以下相关成果需提供佐证材料： 

（1）作为主编或副主编或编委（排名前三）编写并正式出

版实验教学相关专著或教材1部（20万字以上），其中本人承担

20%以上的编写工作，且在实验教学中使用3年（含）以上。 



- 3 - 

 

（2）获得授权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1项（排名第一）。 

（3）参与制定国家、行业或地方标准1项。 

3.主持与实验技术岗位工作相关的省部级（含）以上项目至

少1项，或校级项目至少2项。 

4.获得与实验技术岗位工作相关的奖励应至少满足下列条

件中的一项： 

（1）获得校级或局级一等奖（含）以上奖项至少1项（排名

第一），或获得省部级二等奖至少1项（排名第一），或获得省

部级一等奖（含）以上奖项至少1项（排名前五），或作为主要

完成人获得国家级奖励至少1项。 

（2）获得省部级（含）以上精品课程等课程奖项至少1项（排

名前三），或获得校级精品课程等课程奖项至少1项（排名第一）。 

（3）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在由省部级（含）以上单

位举办的全国性大赛中获得二等奖（含）以上奖项至少1项。 

（4）获得校级（含）以上个人荣誉称号，或获得校级集体

荣誉称号（排名第一），或获得省部级集体荣誉称号（排名前三），

或获得国家级集体荣誉称号。 

（5）代表学校参加全国自制实验仪器设备、科学实验展演

汇演等一级学会（含）以上的竞赛活动，并获得二等奖（含）以

上奖项至少1项。 

（二）教授级高级实验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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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主持实验教学课程和教学实验室建设工作，每年应系统讲

授至少1门实验课，或实际指导实验不少于272学时，或独立承担

至少2门实验课的技术准备及指导；且从事实验教学工作5年（含）

以上。 

2.在本专业领域国内核心刊物或高水平国际刊物上独撰或

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论文8篇（含）以上。理学类、工学

类教师论文中至少1篇为SCI二区或EI收录，人文社会科学类教师

论文中至少1篇发表在本二级学科顶尖学术刊物（论文篇数的计

算方法按照申请人所在学科的相关规定执行）。 

正式出版与实验教学相关且已获得实际应用的专著、教材，

或获得相关授权发明专利、软件著作权，或参与制定相关国家、

行业或地方标准等，1项等同于1篇核心刊物论文，但等同量总数

不超过2篇，以下相关成果需提供佐证材料： 

（1）作为主编或副主编编写并正式出版实验教学相关专著

或教材1部（20万字以上），其中本人承担50%以上的编写工作，

且在实验教学中使用5年（含）以上或被三所高校（含本校）使

用3年（含）以上。 

（2）获得授权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1项（排名第一）。 

（3）参与制定国家、行业或地方标准1项（排名前三）。 

3.主持与实验技术岗位工作相关的省部级（含）以上项目至

少2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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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获得与实验技术岗位工作相关的奖励应至少满足下列条

件中的一项： 

（1）获得省部级一等奖（含）以上奖项至少1项（排名前二），

或获得国家级奖项至少1项（排名前六）。 

（2）获得省部级（含）以上精品课程等课程奖项至少1项（排

名第一）。 

（3）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在由省部级（含）以上单

位举办的全国性大赛中获得一等奖（含）以上奖项至少2项。 

（4）获得省部级（含）以上个人荣誉称号，或获得省部级

集体荣誉称号（排名前二），或获得国家级集体荣誉称号（排名

前六）。 

（5）代表学校参加全国自制实验仪器设备、科学实验展演

汇演等一级学会（含）以上的竞赛活动，并获得一等奖（含）以

上奖项至少1项。 

二、大仪技术类 

（一）高级实验师 

1.独立管理操作大型仪器，开放共享机时不少于3000小时/

年，且对高水平论文发表或重大科学研究有重要支撑作用（需提

供佐证材料）。 

2.负责管理操作的仪器设备总价格为100万元（含）以上。 

3.在本专业领域国内核心刊物或高水平国际刊物上独撰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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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论文5篇（含）以上（论文篇数的计

算方法按照申请人所在学科的相关规定执行）。 

正式出版与大仪相关且已获得实际应用的专著、教材，或获

得相关授权发明专利、软件著作权，或参与制定相关国家、行业

或地方标准等，1项等同于1篇核心刊物论文，但等同量总数不超

过2篇，以下相关成果需提供佐证材料： 

（1）作为主编或副主编或编委（排名前三）编写并正式出

版相关仪器专著或教材1部（20万字以上），其中本人承担20%

以上的编写工作。 

（2）获得与大仪相关的授权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1项（排

名第一）。 

（3）参与制定国家、行业或地方标准1项。 

4.主持与实验技术岗位工作相关的省部级（含）以上项目至

少1项，或校级项目至少2项。 

5.获得与实验技术岗位工作相关的奖励应至少满足下列条

件中的一项： 

（1）获得校级或局级一等奖（含）以上奖项至少1项（排名

第一），或获得省部级二等奖至少1项（排名第一），或获得省

部级一等奖（含）以上奖项至少1项（排名前五），或作为主要

完成人获得国家级奖励至少1项。 

（2）获得校级（含）以上个人荣誉称号，或获得校级集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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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誉称号（排名第一），或获得省部级集体荣誉称号（排名前三），

或获得国家级集体荣誉称号。 

（二）教授级高级实验师 

1.负责院级（含）以上公共大型仪器平台的建设管理工作，

在大型仪器平台组织规划、功能开发、开放共享以及使用维护等

建设管理方面工作突出，成效显著。独立管理操作大型仪器开放

共享机时不少于3000小时/年，主持仪器设备技术开发类等相关

项目。 

2.负责管理操作的仪器设备总价格为500万元（含）以上，

且其中一台仪器设备价格为300万元（含）以上。 

3.在本专业领域国内核心刊物或高水平国际刊物上独撰或

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论文8篇（含）以上。理学类、工学

类教师论文中至少1篇为SCI二区或EI收录，人文社会科学类教师

论文中至少1篇发表在本二级学科顶尖学术刊物（论文篇数的计

算方法按照申请人所在学科的相关规定执行）。 

正式出版与大仪相关且已获得实际应用的专著、教材，或获

得相关授权发明专利、软件著作权，或参与制定相关国家、行业

或地方标准等，1项等同于1篇核心刊物论文，但等同量总数不超

过2篇，以下相关成果需提供佐证材料： 

（1）作为主编或副主编编写并正式出版相关仪器专著或教

材1部（20万字以上），其中本人承担50%以上的编写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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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获得与大仪相关的授权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1项（排

名第一）。 

（3）参与制定国家、行业或地方标准1项（排名前三）。 

4.主持与实验技术岗位工作相关的省部级（含）以上项目至

少2项。 

5.获得与实验技术岗位工作相关的奖励应至少满足下列条

件中的一项： 

（1）获得省部级一等奖（含）以上奖项至少1项（排名前二），

或获得国家级奖项至少1项（排名前六）。 

（2）获得省部级（含）以上个人荣誉称号，或获得省部级

集体荣誉称号（排名第一），或获得国家级集体荣誉称号（排名

前三）。 

三、附则 

1.以往关于申报实验技术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业务

条件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定有冲突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 

2.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施行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南开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4月 26日印发 

 


